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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議程第 I項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行政署長  
麥綺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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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副行政署長  
翁佩雯女士  
 
律政司  
副刑事檢控專員  
麥偉德先生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梅基發先生  
 
律政司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羅文苑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5 
蘇美利小姐  
 
 

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張炳鑫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2)3 
  余蕙文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5 
  侯穎珊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2)1215/07-08(01) 至 (02) 及 CB(2)1237/ 
07-08(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行政長官接受禮物  
 
2.  主席表示，當局為記錄行政長官以公職身份接

受 而 估 計 價 值 超 過 400港 元 的 所 有 禮 物 而 備 存 的 登 記

冊，雖然會應要求及透過行政長官網頁，讓市民查閱，

但究竟有多少市民知道有這份登記冊，實在成疑。有見

及此，主席促請政府當局研究有何方法，令更多市民知

道有這份登記冊。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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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3.  副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當局已在政制事務委

員會及其轄下的《防止賄賂條例》若干條文對行政長官

的適用問題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公開會議

上，披露現行有關接受和處理送贈予行政長官的禮物的

安排。然而，政府當局會研究可否加強這些安排的透明

度；若然，可如何加強透明度。  
 
4.  張文光議員表示，要令更多市民知道當局備存

了登記冊，以記錄當局如何處理行政長官接受的禮物，

其中一個方法是由政府當局定期 (例如每 3個月 )向傳媒發

放此方面的資料一次。  
 
5.  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她認為張議員的建議沒

有需要，因為傳媒已清楚知道，行政長官辦公室自 1997
年起已備存該份登記冊。傳媒機構不難前往行政長官辦

公室查閱該份登記冊及報道登記冊的內容。  
 

 

 

政府當局  

6.  陳方安生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查核，當局除了向

政制事務委員會及其轄下的小組委員會說明有關接受和

處理送贈予行政長官的禮物的安排外，有否採取其他行

動，讓公眾知道有關的安排；如有，有關的行動為何。

副行政署長答允作出查核，以及於稍後向委員匯報。  
 
《防止賄賂條例》第 8(1)條  
 
7.  政府當局認為，在條例草案訂定與《防止賄賂

條例》 (下稱 "《防賄條例》 ")第 8(1)條相若的罪行條文，

約束向行政長官提供利益的人士，對於基於禮節或敬重

而向行政長官好意送贈紀念品的市民來說，會過於嚴

苛。李柱銘議員及張文光議員不贊同當局的看法，因為

訂定第 8(1)條的用意是防止任何人為了賄賂而向訂明人

員提供利益或禮物，而不是防止任何人基於禮節或敬重

而向訂明人員送贈果籃等商業價值微薄或估計沒有商業

價值的紀念品。此外，是否向提供利益的人士提出檢控

的決定權在於律政司司長。李議員又表示，鑒於行政長

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的首長，要證

明任何人是為了與行政長官的職責有關的任何目的，或

為了賄賂而向行政長官提供利益或禮物，將會十分困

難，因此有必要訂定與第 8(1)條相若的罪行條文，約束向

行政長官提供利益的人士。  
 
8.  行政署長及副刑事檢控專員作出下列回應  ⎯⎯ 
 

(a) 如把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行政長官

提供利益的行為訂為罪行，新訂罪行的涵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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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範圍便遠較現行第 8(1)條所訂罪行的涵

蓋範圍廣闊，現行第 8(1)條所訂的罪行只涵

蓋僱用有關訂明人員的部門。因此，律政

司司長在決定是否提出檢控時，便須經常

行使酌情決定權。這情況與本港憲法甚為

重要的一部分 (即刑事法律必須明確的概

念 )背道而馳；及  
 
(b) 如為了賄賂而向行政長官提供禮物，此情

況應屬於條例草案擬議第 4(2A)條的涵蓋

範圍。該條訂明，任何人 (不論在香港或其

他地方 )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行政長

官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行政長官作出任何

憑其行政長官身份而作的作為的誘因或報

酬，或由於行政長官作出任何憑其行政長

官身份而作的作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

即屬犯罪。就擬議第 4(2A)條而言， "作為 "
一詞應作廣義解釋，不僅包含交換條件的

情況，亦包含一般及非具體的交易。在存

在 利 益 衝 突 的 情 況 下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供 利

益，很多時都會受擬議第 4(2A)條規管。此

外，向行政長官提供賄賂的人士，亦會受

普通法的行賄罪行規管。  
 

9.  李柱銘議員指出，當局不把向行政長官提供利

益的人士納入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是採取雙重標準，

亦會向市民發出一個錯誤的信息，令他們以為行政長官

接受市民送贈的禮物是合法的，但公職人員卻並非如

此。舉例而言，任何人如出於好意，在冬天送贈一條自

製的圍巾予一名警務人員，他便會犯第 8(1)條所訂的罪

行。然而，該人如向行政長官送贈相同的禮物，則不會

觸犯《防賄條例》的罪行。  
 
10.  主席表示，既然《防賄條例》及條例草案有其

他條文，訂明任何人為了賄賂，分別向公職人員及行政

長官提供利益或禮物，即屬犯罪，當局可考慮從《防賄

條例》刪除第 8(1)條，以消除在送贈禮物予行政長官及公

職人員方面的不同處理方法。鑒於第 8(1)條沒有指明控方

須證明向訂明人員提供利益是為了與其職責有關的任何

目的或為了賄賂，兼且考慮到市民現已清楚知道向受僱

於政府部門的訂明人員提供利益的法律後果，李柱銘議

員認為現時是廢除第 8(1)條的適當時候。  
 
11.  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防賄條例》和條例草

案所訂的條文並非全都適用於所有類別的公職人員，公

職人員包括訂明人員及公共機構的僱員。有關的例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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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於《防賄條例》第 3條和擬議第 10條。行政署長又表示，

如訂定與第 8(1)條所訂罪行相若的罪行，訂明任何人 "與
政府進行任何事務往來 "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

行政長官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便會更改第 8(1)條的

固有設計。新訂罪行的涵蓋範圍會遠較第 8(1)條所訂罪行

的涵蓋範圍廣闊，第 8(1)條所訂的罪行只涵蓋僱用有關訂

明人員的部門。  
 
12.  李柱銘議員詢問，鑒於當局不訂定與第 8(1)條所

訂罪行相若的罪行，約束向行政長官提供禮物的人士的

其中一項原因是，行政長官並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政府部

門，第 8(1)條所提述的訂明人員是否包括政務司司長。

具體而言，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詢問，如提供禮物的有

關人士與運輸署有事務往來，第 8(1)條會否適用於政務

司司長。  
 
13 .   副刑事檢控專員回應時表示，儘管根據《防賄

條例》就 "訂明人員 "所訂的定義，政務司司長為訂明人

員，但他認為就任何與運輸署有事務往來的人提供利益

而言，第 8(1)條所提述的訂明人員不會包括政務司司長

(即不應把政務司司長視為 "受僱於運輸署 " )。副刑事檢

控專員強調，由於沒有案例法闡明何謂第 8(1)條所提述的

"受僱於該政府部門、辦事處或機構 "，他提出第 8(1)條不

包括政務司司長的意見，純屬他個人的詮釋。  
 
14 .   陳方安生議員表示，如第 8(1)條不包括政務司

司長，該條文亦不應包括政策局局長，因為嚴格來說，他

們亦並非受僱於那些由他們掌管的政府部門、辦事處或機

構。  
 
15 .   副刑事檢控專員回應時表示，他認為，儘管政

策局局長並非 "employed by"某一政府部門，但鑒於他們的

職責，亦可以說他們是 "employed in"該部門。副刑事檢控

專 員 指出，第 8條 包 括 兩 款 。 第 (1)款 處 理 任 何 受 僱 於

("employed in")某政府部門的訂明人員，第 (2)款則處理

任何受僱於 ("employed by")公共機構的公職人員。由於第

8條第 (1)及 (2)款英文本在草擬方面故意如此區分，可以

爭 辯 的 是 ， 任 何 人 可 以 "employed in" 某 部 門 而 並 非

"employed by"該部門。  
 
16.  主席指出，《防賄條例》第 8條的中文本使用 "受
僱 於 " 一 詞 ， 分 別 提 述 該 條 英 文 本 第 (1) 及 (2) 款 的

"employed in"及 "employ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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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有關事宜提交立法會後提供進一步資料  
 

政府當局  17.  行政署長應余若薇議員的要求，同意考慮是否

有需要在條例草案中更清楚訂明，擬議第 31AA條所訂

"可將該事宜提交 "一語句中 "事宜 "一詞的涵蓋範圍。她

並會提供書面回應。  
 
《防賄條例》第 30條  
 

 

 

 

政府當局  

1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擬在條例草案中明確訂

明，立法會議員如為了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
採取行動而合理地需要向有關方面披露律政司司長提交

的資料，則可披露有關的資料。當局會在切實可行的情

況下盡快提交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草擬本，供法案

委員會考慮。  
 

 
II. 下次會議日期  
 
19.  委員同意在 2008年 3月 19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下

次會議，與團體代表會面，以及繼續就條例草案與政府

當局進行討論。  
 
2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0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3月 18日



 
附件  

 

《 2007年防止賄賂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的過程  

 
日期： 2008年 2月 29日 (星期五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000440 主席  致序辭  

 
 

000441 –  001013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

以往各次會議要求的資料作出的回

應 ( 立 法 會 CB(2)1215 /07-08(01 ) 號
文件 )  
 

 

001014 –  001851 主席  
政府當局  
張文光議員  
 

現行有關接受和處理送贈予行政長

官的禮物的安排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會研究可

否加強這些安排的透明度；若然，可

如何加強透明度  

 

 

 
 

(政府當局

需提供書

面回應 )  
 

001852 –  002357 吳靄儀議員  
主席  
 

審議條例草案的進度   

002358 –  002525 陳方安生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查核，當局除了

向政制事務委員會及其轄下的《防

止賄賂條例》若干條文對行政長官

的適用問題小組委員會說明有關接

受和處理送贈予行政長官的禮物的

安排外，有否採取其他行動，讓市

民知道有關的安排；若有，有關的

行動為何  
 

 
 

(政府當局

需提供書

面回應 )  

002526 –  003041 李國英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如何處理行政長官代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接受的禮物  
 

003042 –  003412 楊孝華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就行政長官購買的禮物估值   

003413 –  011544 李柱銘議員  
政府當局  
張文光議員  
主席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陳方安生議員  
 

訂定與《防止賄賂條例》第 8(1)條相

若的罪行條文，約束向行政長官提供

利益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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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1545 -  011627 主席  

政府當局  
向法案委員會提供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草擬本的時間  
 

 

011628 –  013110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政府當局  
余若薇議員  
主席  
張文光議員  
 

在將有關事宜提交立法會後提供進

一步資料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是否有需要

在 條 例 草 案 更 清 楚 訂 明 ， 擬 議 第

31AA條所訂"可將該事宜提交"一語

句中"事宜"一詞的涵蓋範圍 

 

 

 
 
 

(政府當局

需提供書

面回應 ) 

013111 –  013404 主席  
張文光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  
 

邀請市民表達意見，以及在下次會議

與團體代表會面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3月 18日  


